
全国有色金属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有色标委[2022]124号

各位委员、各起草单位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

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对有色金属标准

化工作的要求，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有色标委会”）

将针对“归口管理的标准体量大，标准化工作基础好，标准化工作活跃”的

自身特点，结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2021年国家标准体系优化

试点工作的通知（国标委发[2021]29号）》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

司关于开展原材料工业标准体系评估和优化试点工作的通知》（工原函

[2022]319号）的工作方案和具体要求，同步开展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体

系评估和优化试点工作，统筹推动现行有色金属工业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团体标准的整合、转化、废止和采信，进一步优化存量标准结构和质量，

从实际应用出发，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结构合理、水平先进、国际兼容”

的新型标准体系，推动有色金属工业高质量发展。最终形成的标准体系规划

（含标准体系框架和标准体系表）将在2022年有色标委会年会上由全体委员

论证审议。

体系优化试点工作是一项庞大繁杂的系统性工程，将决定未来一段时期

标委会的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向。请各位委员、各起草单位及有关单位提高站



位，统筹考虑，系统梳理，重新构建协调、配套的有色金属国家、行业和团

体标准体系。现根据要求，将有色金属领域标准评估和体系优化工作安排如

下。

一、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

本次体系优化试点工作围绕有色标委会归口管理的全部标准开展，包括

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同时兼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的团

体标准（T/CNIA），以及2022年8月31日前下达制修订任务的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和团体标准计划。试点工作将会统筹兼顾，通盘考虑。

标准体系评估重点围绕单项标准（含计划）进行，参照标准复审工作方

式，主要考虑标准的必要性、适用性、规范性、时效性、协调性等，从实施

的实际效果出发，提出制定、修订、整合、废止、转化和采信建议。

标准体系优化主要从重构有色金属领域标准体系，合理定位和确定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之间的边界，协调和明确本领域与产业链上下游

标准的配套关系，优化存量标准项目、按需提出增量标准项目，进一步明确

本领域政府颁布标准与市场自主制定标准的定位和边界。

通过标准体系评估和体系优化，重构结构合理、动态平衡、衔接配套的

有色金属标准体系，并最终形成有色金属标准体系构建和优化的长效工作机

制，持续不断地提升有色金属标准整体质量和总体水平，尽可能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工作经验。

二、进度安排及职责分工

（一）、试点工作推进阶段

各标准项目第一起草单位对每项标准进行初审，必要时可在较小范围

内征求主要相关方意见，随后逐项标准填写《推荐性国家、行业标准复审

工作表（试行）》（样表及填写说明见附件1），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

已经完成国、行标复审的标准项目如结论无变化可不填写。



有色标委会秘书处负责组织全体委员和有关专家，认真梳理标准体系及

有色金属领域单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对本领域的标准体系进行优化，结合标准实施反馈情况对相关标准

项目进行评估，形成有色标委会标准体系规划及各类标准项目清单，并在有

色标委会年会上由全体委员和起草单位予以讨论和审查。试点工作过程中，

有色标委会将加强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工业和信息化

部原材料工业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科技部的汇报、沟通和协调，接受工作指导。

本阶段从2022年9月至2022年11月。

（二）、试点工作审核、确认、落实阶段

试点工作结束后，邀请各相关主管部门领导、一定数量的标准化专家、

关联产业的有关标委会秘书处，对有色标委会提交的试点工作报告进行审核

与确认，随后上报。有色标委会还将凝练相关工作原则和方法，探索国、行、

团标准体系构建及动态调整的工作思路，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政府标准与市场

标准相互转化和采信的具体实践，全面总结试点工作经验。

本阶段从2022年12月至2023 年1月。

三、预期成果及其应用

试点工作结束后，将形成试点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构建完成的

全新标准体系规划及其详细说明、有关现有标准项目（含计划）修订、整合

修订、相互转化、废止的项目清单，以及未来三年需制定的项目清单等成果。

成果审核通过后将作为有色标委会今后标准立项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作为考

核评估有色标委会工作完成情况的重要内容。

本次试点工作还将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政府标准转

化为团体标准、政府标准采信团体标准的相关制度，形成畅通的政府标准与

市场标准之间的交流通道，同时建立形成技术委员会标准体系构建及动态调

整的制度，进一步提升和规范标准化管理工作。



附件：推荐性国家、行业标准复审工作表（试行）

2022年9月5日

抄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工业司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科技部



附件：

推荐性国家、行业标准复审工作表（试行）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归口单位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主管部门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复审内容 结果判定

标准的
适用性

1.标准是否属于满足基础通用、与强制性
国家标准配套、对各有关行业起引领作用
，并在全国适用的标准？

 基础通用
 与强标配套
 起引领作用
 否

2.标准涉及的产品、过程或服务是否已被
淘汰？

 是
 否

3.标准的适用范围是否能够覆盖新产品、
新工艺、新技术或新服务？

 是
 否

4.标准的技术要求与当前市场或产业技术
发展的平均水平相比情况

 高于平均
 齐平平均
 低于平均

标准的
规范性 5.标准技术内容是否可验证、可操作？

 是
 否
 不适用于本标准

标准的
时效性

6.采标标准所采用的国际标准是否是最新
标准？

 是
 否
 没有采标

7.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是否修订或废止
？

 是
 否

标准的
协调性

8.标准相关技术内容是否与其他标准重复
？

 是
 否

9.标准相关技术内容是否与其他标准矛盾
或不协调不配套？

 是
 否

10.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国家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是
 否



标准实
施效果

11.标准是否被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国家
产业政策引用？

 是
 否

12.标准是否被强制性标准引用？
 是
 否

13.标准是否被其他推荐性标准引用？

 1项标准引用
 2-5项标准引用
 5项以上标准引
用
没有被引用

14.标准实施的经济效益

 突出
 良好
 一般
 负面

15.标准实施的社会效益

 突出
 良好
 一般
 负面

16.标准实施的生态效益

 突出
 良好
 一般
 负面

其他
情况

（可文字描述）

复审
意见

 继续有效
 修订
 整合修订
整合修订标准号：

 废止
如废止，标准废止过渡期：
公告即废止
公告后__个月废止
于__年__月__日废止



填表说明
1）在表头中填写标准编号及标准名称。
2）每个复审标准需根据标准的适用性、标准的规范性、标准的时效性、
标准的协调性及标准实施效果对应的1-16条的复审内容逐项进行具体阐述
（在表后另附页进行说明）
例如：
1.若选择“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则应列出与哪些强标配套，列出

标准的编号及名称；
6.若为采标标准，请写出国际标准最新的版本号；
7.若选择“是”，则应列出哪些规范性引用文件；
8.若选择“是”，则应列出与哪些标准重复，列出这些标准的编号和名

称；
9.若选择“是”，则应列出与哪些标准矛盾，列出这些标准的编号和名

称；
10.若选择“是”，则应列出与哪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国家产业政

策协调；
11.若选择“是”，则应列出被哪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国家产业政

策引用；
12.若选择“是”，则应列出强制性标准的编号及名称；
13.若选择“是”，则应列出推荐性标准的编号及名称；
14-16.请具体写出哪些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等。

3）“其他情况”栏请补充其他有用信息。
4）在“复审意见”栏中进行勾选，作为初审结论。


